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β-胡萝卜素（发酵法）》
（GB 28310-2012）第1号修改单（征求意见稿）编制说明
一、修订背景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β-胡萝卜素（发酵法）》（GB 28310-2012）于2012年4月25日发布，2012年6月25日实施。
食品添加剂中使用辅料已经是行业的普遍需求，β-胡萝卜素是食品工业中常用的着色剂，为进一步加工、贮存或溶解等工艺目的添加适量的次级添加剂和食品原料，对最终食品并不起功能作用。目前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β-胡萝卜素（发酵法）》（GB 28310-2012）不能完全满足这类商品化产品的要求，建议参考其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（如合成法、天然及盐藻来源的β-胡萝卜素产品标准）中对食品添加剂的商品化产品的规定，结合实际工艺必要性对β-胡萝卜素（发酵法）的商品化产品描述进行修改。辅料使用情况的工艺必要性说明如下：
食品原料：产品质量规格的标准化，如食用玉米淀粉等；
乳化剂：食品添加剂β-胡萝卜素属于脂溶性着色剂，为了满足其在水溶液类产品的应用，需加入乳化剂改变其溶解性，经过乳化、均质等工艺转化为水中分散型，如辛烯基琥珀酸淀粉钠等；
抗氧化剂：通过抗氧化剂增强其产品稳定性，延长产品货架期和应用范围，如维生素E等；
增稠剂：促进乳化均质作用，协同保障产品的稳定；
酸度调节剂：用以维持和调整风味，形成缓冲体系，有利于提高抗氧化作用。

二、修订内容
3.2 理化指标
将表2注“商品化的β-胡萝卜素产品应以符合本标准的β-胡萝卜素为原料，可添加符合食品添加剂质量规格要求的明胶、抗氧化剂和（或）食用的植物油、糊精、淀粉制成的产品，其总β-胡萝卜素含量和吸光度比值符合标识值。”修改为“商品化的β-胡萝卜素产品应以符合本标准的β-胡萝卜素为原料，可添加符合相应标准和/或有关规定的食品原料和（或）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食品添加剂辛烯基琥珀酸淀粉钠、聚甘油脂肪酸酯、蔗糖脂肪酸酯、辛, 癸酸甘油酯、吐温、司盘、甘油、改性大豆磷脂、维生素E、D-异抗坏血酸及其钠盐、增稠剂以及酸度调节剂，其总β-胡萝卜素含量符合标识值，形态可以是粉末或液体。”
三、征求意见情况
暂无。
四、审查情况
暂无。
